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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文件  

 
建議小組委員會在 2010-2011年度會期  

繼續進行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

會是否有需要在 2010-2011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其工作，徵詢小組

委員會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小組委員會在 2009年 1月 2日由內務委員會委任，負責研

究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人口政策及措施，並就此方面

事宜提出建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根據其職權

範圍，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集中於下述各個範疇  ⎯⎯  
 

(a) 適用於家人為香港居民的內地人士的現行人口政

策，特別是出入境政策，以及有關政策對內地與香

港特區家庭的影響；  
 
(b) 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的權益，特別是關乎子女在香

港出生的內地單親人士來港和居港，以及內地與香

港特區家庭的跨境學童在港入學的出入境和行政

措施；  
 
(c) 審批單程通行證 (下稱 "單程證 ")申請的程序和輪候

時間，以及暫時留港的行政安排；及  
 
(d) 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人士使用公共服務及設施

的權利，例如公共醫療服務 (特別是產科服務 )，以

及使用此等服務和設施的收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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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3.  小組委員會由李卓人議員擔任主席，自 2009年 2月起曾

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 13次會議，並在其中 8次會議上聽取代表團

體的意見。小組委員會曾就下述主要事項作出研究  ⎯⎯  
 

(a) 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人口政策；  
 
(b) 會對有內地成員的家庭造成影響的出入境政策和

措施；  
 
(c) 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安排；  
 
(d) 跨境學童來港就學的出入境和行政措施；及  
 
(e) 為有持雙程通行證 (下稱 "雙程證 ")來港家庭成員的

家庭制訂的公共房屋安排。  
 
出入境安排  
 
4.  關於上文第 3(b)段所述事宜，小組委員會已就改善單程

證及雙程證制度以協助內地居民與在港家人團聚一事制訂多項

建議，以供政府當局考慮及跟進。政府當局於2009年 11月5日就

此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初步回覆。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當

局已向內地有關當局轉達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由於與內地當局

交換意見的工作仍在進行，故此未能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作出

總結回應。 

 

5.  政府當局進一步告知小組委員會，中央政府已公布為處

理香港居民在內地成年子女來港定居的事宜而將會實施的新政

策措施。然而，政府當局正就此積極與內地當局進行磋商，因

此有關的安排仍有待落實和公布。如有較具體的發展，政府當

局會立即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匯報及向公眾公布有關詳情。  
 
6.  在 2010年 4月 26日及 6月29日會議上，當局向小組委員會

簡報就有關香港居民在內地 "超齡子女 "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的

安排而與內地當局進行磋商的最新進展。由於獲悉政府當局當

時仍與內地有關當局就落實措施的安排進行磋商，委員強烈認

為政府當局應積極與內地有關當局作出跟進。主席在 2010年 6月
29日會議後致函保安局局長，轉達小組委員會就此事的意見。

保安局局長在其回覆中向委員保證，政府會不遺餘力繼續與內

地當局進行磋商，以期盡快落實有關安排及作出公布。  



 3

產科套餐服務收費  
 
7.  小組委員會曾在 4次會議上研究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

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安排。委員大致上認為內地婦女所生而父

親為香港居民的子女實際上是香港家庭的成員，因此該等內地

婦女應有資格使用資助產科服務。  
 
8.  在 2009年 7月 28日會議上，小組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

案，促請政府當局評估香港居民的內地配偶倘在使用產科服務

方面獲得與港人婦女相同的待遇，將對產科服務政策造成何種

影響，並就此提交報告，以協助小組委員會進行跟進討論。在

小組委員會 2010年 1月 19日及 7月 13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提供有關公立醫院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服務安排的最新資料。  
 
9.  政府當局表示，經考慮在實施產科服務收費安排方面的

政策目標、對其他以大量公帑資助的公共福利造成的連帶效

應，以及需要確保善用有限的公共資源，當局在衡量所有因素

後，認為現行對非符合資格人士實施的產科服務收費安排仍屬

恰當。政府當局並告知委員，醫院管理局已對退款安排進行檢

討，特別是就孕婦出現流產、終止懷孕或死胎的情況而退還的

金額。經修訂的退款安排已於 7月中刊憲後實施。  
 
為有持雙程證來港家庭成員的家庭制訂的公共房屋安排  
 
10.  部分委員關注到，由持雙程證單親母親的在港子女 (非
公屋居民 )所組成的家庭有迫切的住屋需要。按 2010年 7月 13日會

議上商定，主席致函房屋委員會主席，要求其考慮容許上述家

庭申請租住公屋。政府當局於 2010年 9月作出回覆，重申有關租

住公屋的現行政策及安排。  
 
檢討人口政策  
 
11.  在商議過程中，小組委員會鑒於跨境婚姻的數目越來越

多，曾一再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人口政策，以及有關政策

對有內地成員的本港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委員並認為政務司司

長及有關的主要官員應出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討論與家庭團

聚有關的事宜。  
 
 
在 2010-2011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的需要  
 
12.  小組委員會預期或需繼續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跟進上

述各項事宜。因此，委員可考慮小組委員會是否需要在 2010-2011
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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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謹請委員注意，內務委員會先前曾於 2010年 1月 15日的

會議上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批准小組委員會在 2009-2010
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其工作。根據《內務守則》該項條文，任何

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內務委

員會作出報告。若小組委員會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工

作，該小組委員會應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並提出充分理由，

以便把 12個月的期限延長。  
 
 
徵詢意見  
 
14.  視乎委員對小組委員會繼續進行工作有何意見，小組委

員會將會在內務委員會 2010年 10月 22日會議上尋求內務委員會

的批准，以便小組委員會在 2010-2011年度會期繼續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0月 7日  



附錄 

 

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李卓人議員 

 

副主席 梁耀忠議員  
 

委員   何俊仁議員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王國興議員 ,  MH 
  湯家驊議員 ,  SC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何秀蘭議員  
  林大輝議員 ,  BBS, JP(由 2009年 1月 16日至  
    2009年 10月 23日 ) 
  陳克勤議員  
  梁美芬議員 (至 2009年 10月 20日 )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至 2009年 11月 3日 ) 
 黃毓民議員 (至 2010年 1月 28日 ) 
  (於 2010年 5月 26日再次加入 ) 
 
 
 (合共： 15位議員 ) 
 
 
秘書  馬淑霞小姐  
 
 
法律顧問  易永健先生  
 
 
日期  2010年 5月 26日  


